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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2) 三、票据行为 （一）票据行为的概念 票据行为是指票

据关系的当事人之间以发生、变更或终止票据关系为目的而

进行的法律行为。应注意以下几点： 1．票据行为是在票据

关系当事人之间进行的行为。 2．票据行为是以设立、变更

或终止票据关系为目的的行为。票据行为是一种意思表示行

为，事实行为不具备意思表示的因素，因而其不属票据行为

。 3．票据行为是一种合法行为。票据行为是一种民事法律

行为。民事法律行为是一种合法行为，故票据行为就是一种

合法行为。 （二）票据行为成立的有效条件 1．行为人必须

具有从事票据行为的能力，即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所谓权

利能力是指行为人可以享有票据上的权利和承担票据上的义

务的资格。所谓行为能力则是指行为人可以通过自己的票据

行为取得票据上的权利和承担票据上的义务的资格。 2．行

为人的意思表示必须真实或无缺陷，意思表示真实应是行为

人的内心意思与外在表示一致，意思表示无缺陷即是意思表

示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或欠缺。由于票据行为的特殊性，应

该更注重的是票据行为的外在表示形式，即形式上的合法性

。但是，《票据法》规定，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

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

得享有票据权利。具体要点如下: 其一，因欺诈而取得票据的

行为。这是指票据受让人故意告知签发人或转让人虚假情况

，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签发人或转让人作出错误的



出票行为或转让行为。由于签发人或转让人受蒙骗而不知真

实情况，作出的票据或转让行为并不是其真实意思的反映，

故其是无效的。 其二，因偷盗而取得票据行为。这是指行为

人在票据权利人或票据保管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窃取其票据而

占为己有的行为。实际上，票据权利人并未作出任何转让票

据的意思表示，当然非法占有人取得票据的行为也就不能成

为有效的行为，不受法律的保护。 其三，因胁迫而取得票据

的行为，这是指行为人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

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其他组织的荣誉

、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意

思表示而签发或转让票据的行为。 其四，因恶意而取得票据

的行为。这是指票据取得人明知票据转让者在权利上的瑕疵

，没有处分、转让票据的权利，仍受让其票据的行为。但是

，如果票据取得人不知道或者不可能知道票据转让者存在权

利上瑕疵，没有处分、转让票据的权利而受让其票据，根据

民法理论中善意取得原则，只要票据形式合法，该票据取得

人获得的票据即受法律保护。 除上情形之外，根据《民法通

则》第58条之规定，行为人之间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

者第三人利益的，其行为无效。这亦适用票据行为。 3．票

据行为的内容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需要明确的是，

这里所指的合法主要是指票据行为本身必须合法，即票据行

为的进行程序、记载的内容等合法，至于票据的基础关系涉

及的行为是否法，则与此无关。 4．票据行为必须符合法定

形式。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关于签章。在票据上

，签章是票据行为生效的一个重要条件。我国《票据法》第7

条第一款规定:“票据上的签章，为签名，盖章或者签名加盖



章。”这就是说，签章既包括签名，也包含盖章，这是我国

票据法上一个特有的概念。具体来说，行为人在票据上签章

，可以采用签名，盖章或者签名加盖章的其中之一。票据上

的签章是票据行为表现形式申绝对应记载的事项，如无该项

内容，票据行为即为无效。关于票据的签名，《票据法》第7

条第3款规定:“在票据上的签名，应当为该当事人的本名。

”《票据法》第7条第2款规定:“法人和其他使用票据的单位

在票据上的签章，为该法人或者该单位的盖章加其法定代表

人或者其授权的代理人的签章”。根据该规定，法人和其他

单位的签章必须同时采用两种方式，即该法人或该单位的盖

章和该法人或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的代理人的签

章。这是法律规定的特定要求，否则，票据行为就产生效力

。从票据行为来看，盖章应为该法人或其他单位的公章或者

财务专用章。从签章的责任来看，如果仅有法定代表人或者

其授权的代理人的签章，而没有该法人或者该单位的签章，

那么，该签章人应自负票据责任。 其二，关于票据记载事项

。票据记载事项一般分为绝对记载事项、相对记载事项、任

意记载事项等。绝对记载事项是指票据法明文规定必须记 载

的，如无记载，票据即为无效的事项。相对记载事项是指某

些应该记载而未记载，适用法律的有关规定而不使票据失效

的事项。任意记载事项是指票据法规定的当事人任意记载，

一旦记载即具有法律效力的事项。各类票据共同必须绝对记

载的内容:票据种类的记载，即汇票、本票、支票的记载。票

据金钱的记载。《票据法》第8条规定:“票据金额以中文大

写和数码同时记载，二者必须一致，二者不一致的，票据无

效。”票据收款人的记载。年月日的记载。 票据行为只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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